
雲林縣崙背鄉公所補助社會福利經費審查及考核要點修正對照表 

條文 內容 修正內容 

第六點

第三項 

六、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三)申請補助計畫書：內容應

依序包含計畫名稱、計畫

目的與內容、活動日期

(或施工期程)、主(協)辦

單位、補助單位、地點、

參加(受益)對象、預期效

益、(工程)經費概算等九

項，如附件三。 

六、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三)申請補助計畫書：內

容應依序包含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與內容、活動日

期(或施工期程)、主(協)

辦單位、補助單位、地點、

參加(受益)對象、預期效

益、(工程)經費概算等九

項，如同一案件向二個以

上機關提出補（捐）助者，

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

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

之項目及金額，如附件

三。 

第八點

第一項 

八、執行及核銷： 

  (一)補助案核定後，由申請單

位確實依計畫內容執行，

接受補助單位應按本所核

定的計劃確實執行，其經

費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

殊情況致原核定計畫無法

執行，必須變更原計畫

時，應詳述理由，於活動

前 7日報所核准後方得辦

理，且變更以一次為限；

但有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在

此限。所有申請案務必於

當年度 12月 10日前辦理

完畢。 

八、執行及核銷： 

   (一)補助案核定後，由申請

單位確實依計畫內容執

行，接受補助單位應按

本所核定的計劃確實執

行，其經費不得移作他

用，如涉及採購事項，

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如有特殊情

況致原核定計畫無法執

行，必須變更原計畫

時，應詳述理由，於活

動前 7日報所核准後方

得辦理，且變更以一次

為限；但有不可抗力之

因素不在此限。所有申

請案務必於當年度 12月

10日前辦理完畢。 



第八點

第三項 

第三款 

八、執行及核銷： 

(三)核銷時應檢具下列資

料，並裝訂整齊： 

1、領據，如附件四。 

2、經本所核定計畫書。 

3、經費支出明細表，如

附件五。 

4、原始支出憑證(應黏

貼於黏存單)，如附件

六。 

5、執行成果報告書(須

含成果照片，至少四

張)，如附件七。 

 

八、執行及核銷： 

(三)核銷時應檢具下列資

料，並裝訂整齊： 

1、領據，如附件四。 

2、經本所核定計畫書。 

3、經費支出明細表，如

同一案件由二個以

上機關補（捐）助者，

應列明各機關實際

補（捐）助金額，如

附件五。 

4、原始支出憑證(應黏

貼於黏存單)，如附件

六。 

5、執行成果報告書(須

含成果照片，至少四

張)，如附件七。 

 

 


